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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18 年 12 月 2 日至 14 日，卡托维兹 

议程项目 10(c) 

与资金有关的事项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 

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候基金的 

指导意见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P.24 

  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和对绿色气候基金的 

指导意见 

 缔约方会议， 

 注意到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编写的对绿色气候基金的指导意见草案1， 

 忆及第 10/CP.22 号决定，第 5 段， 

 1.  欢迎绿色气候基金提交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及增编，包括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下称“董事会”)响应缔约方会议提出的指导意见而采取的

行动清单2； 

 2.  又欢迎绿色气候基金 2018 年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 

  

 1 FCCC/CP/2018/8, 附件四。 

 2 FCCC/CP/2018/5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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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Distr.: Limited 

14 Decem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FCCC/CP/2018/L.12 

2 GE.18-21993 

(a) 董事会批准的资金已经达到 55 亿美元，包括近三年为在 96 个发展中

国家执行 93 项适应和减缓供资建议所提供的 46 亿美元贷款、赠款、股票和担

保； 

(b) 为加强绿色气候基金的机构能力、标准和保障措施、透明度、包容

性、管道和在气候资金领域的作用而开展的工作； 

(c) 董事会关于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业绩审查，以评估基金在履行其管理文

书规定的任务方面所获进展的决定3； 

(d) 董事会关于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执行主任甄选和任命程序的决定4； 

(e) 董事会关于选择和任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为绿色气候基金受托人的决

定； 

(f) 通过结构化对话以及准备和筹备支助方案，为改善绿色气候基金获取

所做的努力； 

(g) 更多实体获得董事会的认证，包括有更多实体直接获取资金； 

(h) 实施简化批准程序，包括迄今批准了总额为 3,010 万美元的 4 个绿色气

候基金供资项目； 

(i) 2018 年绿色气候基金与技术执行委员会以及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开展

的合作； 

(j) 董事会关于 2019 年财务规划的决定5，以及拨款 6 亿美元用于资助响应

建议书征集请求而提交的项目和试点方案，征集建议书的领域包括：关于

REDD+基于成果的支付、大规模筹集资金、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强化直接获

取和简化审批程序； 

(k) 关于与绿色气候基金和其他气候资金渠道的互补性和一致性的第一份

年度报告； 

3.  还欢迎 2018 年工作计划执行报告，以及董事会 2019 年工作计划获得核准，

促请董事会处理其余的政策空白，包括基金管理文书及议事规则中指明领域的政

策空白： 

 (a) 以下方面的政策： 

(一) 供资建议书的批准，包括项目和方案资格及选择标准、增量成本、联

合供资、优惠、方案办法、重组和撤销； 

(二) 所禁止的做法及执行反洗钱政策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政策； 

 (b) 认证框架审评； 

 (c) 为绿色气候基金寻求特权和豁免； 

  

 3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第 B.21/17 号决定。 

 4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第 B.21/06 号决定。 

 5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第 B.21/14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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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考虑替代性政策方法，例如关于综合可持续管理森林的联合减缓和适

应方法6； 

 (e) 按照董事会第 B.18/03 号决定，征集支持气候技术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建

议书； 

 4.  促请董事会继续审议，如基金管理文书所述，在尽一切努力依然无法达

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决定的程序； 

 5.  欢迎首次正式充资进程启动以及董事会关于与基金充资有关的投入和进

程的各项决定7，这些决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6.  强调迫切需要达成第一次正式充资进程的认捐承诺，以期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该进程； 

 7.  注意到对准备和筹备支助方案的独立评价，并鼓励董事会根据管理文书

第 59 段处理其建议，以期改善绿色气候基金的获取，并加强基金在支持国家自

主权和国家方案编制方面的工作； 

 8.  重申须重点关注执行工作，根据商定的付款时间表，加紧向已批准的项

目付款，这是绿色气候基金业务的一项关键内容； 

 9.  请缔约方最晚在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2019 年 11 月)10 个星期之

前，通过提交材料门户网站8 就制订对董事会的指导意见要考虑到的因素向秘书

处提出意见和建议； 

 10.  请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在编写供缔约方会议审议的对董事会的指导意

见草案时，考虑以上第 9 段所述的材料； 

 11.  又请董事会在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提供资料，说明为执行

本决定中对其提出的指导意见采取的步骤。 

 12.  决定根据第 1/CP.21 号决定第 61 段，向绿色气候基金转交第-/CMA.1

号决定9 第 4 段所述决定中所载的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的指导意见。 

 

     

 

  

 6 第 16/CP.21 号决定第 6 段和第 7/CP.21 号决定第 25 段。 

 7 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第 B.21/18 号决定。 

 8 https://unfccc.int/submissions_and_statements。 

 9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第三期会议议程项目 3 下提

出的决定草案。 


